
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学（指导）工作量计算和考核办法 

（2022 版） 

为深化教学管理体制改革，体现按劳分配，完善激励机制，激发

教学活力，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，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

我校实际，制定学校教学（指导）工作量计算和考核办法。 

第一部分 本科生教学（指导）工作量计算和考核 

一、教学（指导）工作量的计算单位为“标准课时”，教学（指

导）工作量 M＝A﹢B﹢C﹢D﹢E+F，其中： 

A：理论教学工作量 

      B：实验教学工作量 

      C：指导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量 

      D：指导实习工作量 

      E：指导学科竞赛工作量 

      F：指导新教师教学工作量 

二、教学（指导）工作量计算和考核要求 

（一）理论教学工作量（A） 

理论教学工作量 A＝T×K×P×Q，其中： 

T：教学计划讲课学时数 

K：授课班级人数系数 

P：批改作业系数 

Q：授课类型系数 

表 1：授课班级人数系数 

课程类型 标准班基数（N） 人数(X) K 

普通课程 50 

15≤X≤50 1 

50＜X≤120 K=1+(X-N)/140 

X＞120 1.5 

体育、外语类

课程（公共基

础课） 

30 

20≤X≤30 1 

30＜X≤80 K=1+(X-N)/100 

X＞80 1.5 



通识类选修课

（含专业大类

导论课） 

100 

30≤X≤100 1 

100＜X≤500 K=1+(X-N)/400 

X＞500 2 

在线开放课程 200 

50＜X≤200 1 

200＜X≤2000 K=1+(X-N)/1800 

X＞2000 2 

 

表 2：批作业系数 

课程类型 要求 P 

数理类公共基础课 
作业次数不少于 3×周学时，批改量不

少于学生数的 1/3 
1.2 

其他课程 
作业次数一般不少于 2×周学时，批改

量不少于学生数的 1/2 
1.1 

 

表 3：授课类型系数 

序号 课程类型 基本工作量 系数工作量 

1 一般课程 1 ／ 

2 重复班 0.9 ／ 

3 双语教学 1 1 

4 全英文授课 1 1.5 

5 研究型教学 1 1（国家线上一流课程 1.5） 

说明： 

1.研究型教学指大气、腾讯和华为等拔尖班课程教学，获批省级

及以上在线开放课程（线上一流课程）教学等。 

2.第 3-5项不重复计算，选取单项最大标准系数进行计算。 

考核办法： 

1.作业次数及批改次数不达要求的，P 为 1。1 次作业未布置和

批改的，P 为 0.9。 

2.作业布置与批改工作量由学院自查，签字盖章报学校教务处审

核发放；教发评中心组织专家督导进行抽查，一经发现弄虚作假即收

回该门课程所有教学工作量，并对该学院进行通报批评，取消当年评

比教学管理工作先进集体的资格。 



3.研究型教学课程由教发评中心和教务处组织考核实施，拔尖班

所在学院负责配合。 

4.全英文课程是指授课语言、教材、课件、课程大纲、学生作业

和考试均为英文，其中任何一项未能使用英文，均不能认可为全英文

课程，其工作量计算系数只为 1；双语课程指授课语言主要为英文（60%

以上），课件、课程大纲均为全英文撰写，学生作业和考试主要为英

文（60%以上），其中任何一项未能达到标准，均不能认可为双语课程，

其工作量计算系数只为 1；课程的考核由国际教育学院、雷丁学院、

教发评中心按照既定标准实施。 

（二）实验教学工作量（B） 

实验教学工作量 B＝S×K×L×F，其中： 

S: 教学计划实验学时数 

K：实验班级人数系数（见表 1） 

L：实验类型系数 

F：实验分组重复班系数 

表 4：实验类型系数 

实验类型 L 

一般实验（上机） 1 

化学、材料、环境、强电类实验 1.2 

 

表 5：实验分组重复班系数 

实验类型 F 

不分组或分组第一次实验 1 

分组重复实验，第二次起 0.8 

 

（三）指导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量（C） 

指导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量 C＝指导学生人数×R，其中： 

R：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标准课时 

表 6：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标准课时（单位：标准课时） 

专业 
文科 理工科 艺术 

12 14 14 

 

考核办法： 



1.按照年度指导的学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数发放工作量。 

2.在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校级抽检 3个专家评议意见中有 1 个“不

合格”、2 个“不合格”和 3 个“不合格”的，在本年度分别扣除相

关责任教师指导相关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量的 20%、40%和 80% 。 

3.在省级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结果为“基本合格”和“不合格”

的，在本年度分别扣除相关责任教师指导相关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

量的 50%、100%，同时给予其他处理。 

4.抽检结果出现“不合格”或有修改反馈意见的，均需按专家意

见修改完善论文，修改后的论文质量由导师与学院负责把关。 

（四）指导实习（课程设计）工作量（D） 

1.实习（课程设计）工作量计算公式 D=实习周数×（指导学生

人数÷50）×16。如（指导学生人数÷50）＜1，以 1 计。 

2.毕业实习（生产实习）工作量按每个学生毕业实习（生产实习）

指导工作量为 1.6计算。 

考核办法： 

指导实习（课程设计）以学院自查考核为主，毕业实习安排由学

院负责审核后报教务处备案，依据实习课程的实习计划表（“毕业实

习”为毕业实习安排计划），教务处组织人员对各类实习课程进行抽查，

一经发现弄虚作假即收回该指导实习（课程设计）所有教学工作量，

并对该学院和相关任课教师进行通报批评。 

（五）创新创业竞赛工作量（E） 

教师承担藕舫学院创新创业竞赛实验班授课培训任务，工作量按

一般课程计算后，乘以竞赛级别系数。工作量分基本工作量和系数工

作量两部分，系数如下： 

 

竞赛班分类 
竞赛级别系数 

基本工作量 系数工作量 

Ⅰ类竞赛 1 1 

Ⅱ类竞赛 1 0.5 

Ⅲ类竞赛 1 0.2 

说明和考核办法： 

1.基本工作量：根据开班时间当年度核算报学校。 

2.系数工作量：对标申报时本届竞赛预期目标，根据目标完成情

况，给予相应系数工作量。 

（1）有省赛或区域赛的，完成省赛第一等级预期目标或取得近



三届最好成绩（获奖等级或获奖数量）的，给予系数工作量的 40%；

完成国赛第一等级预期目标或取得近三届最好成绩（获奖等级或获奖

数量）的，给予全部系数工作量。 

（2）无省赛或区域赛的，完成国赛第一等级预期目标，给予系

数工作量的 100%；取得近三届最好成绩（获奖等级或获奖数量）的，

给予系数工作量的 80%。 

3.凡授课过程中发生教学事故的按照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学事

故认定及处理办法（修订）》执行。 

4.竞赛实验班负责老师（限 1 名）计 4 个标准课时，不占课程总

课时，于系数工作量核算后核算。 

（六）指导新教师教学工作量（F） 

1.教师担任新教师指导教师，给予认定一定的教学工作量，标准

为每学期每指导一位新教师计 16 标准课时工作量。 

考核办法： 

教发评中心每学期对指导教师指导情况（上课和备课）进行抽检

（不低于指导教师总数的 20%）， 抽检不通过者将不发放指导新教师

教学工作量。 

（七）基本工作量考核和发放 

1.课程教学标准工作量是指课程系数为“1” （不包括作业、人

数、重复班等系数）的课程，具体考核由各学院制定考核实施方案。

每学期考核结果报教发评中心备案。 

2.每名教师该年度至少要抽取一门课程进行质量评价（与当年度

学校课程综合评价课程不重复），如有特殊情况的教师需要向教发评

中心报备后处理。 

3.考核结论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及不合格四档，并做等级数量

比例控制，原则上优秀比例不超过 10%；合格及以下不低于 10%。 

4.考核结论作为工作量发放的依据，评估为优秀的教师课程教学

标准工作量上浮 10%，评估为良好全额发放，评估为合格的扣除 10%，

评估为不合格扣除全部工作量。 

5.考核过程和结果做到公平公正并进行必要公示程序。 

（八）系数工作量核算和发放 

1.系数工作量指含有相应授课类型系数的（不包括作业、人数、

重复班等系数），超出“1”部分的工作量。 

2.考核结论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及不合格四档，并做等级数量

比例控制，原则上优秀比例不超过 10%；合格及以下不低于 10%。 



3.系数工作量考核由各归口负责部门和学院制定考核实施方案，

优秀档发放系数工作量的 110%，良好档全额发放系数工作量，合格

档发放系数工作量 80%，不合格档不予发放系数工作量。考核结果原

则上优秀不超过 10%，合格及以下不低于 10%。 

4.异地办学的课程工作量各学院单独考核，结论的认定比例和发

放办法同上。 

第二部分 研究生教育教学（指导）工作量计算和考核 

一、教学（指导）工作量的计算单位为“标准课时”，教学（指

导）工作量 M＝A﹢B﹢C﹢D，其中： 

A：理论教学工作量 

B：实验教学工作量 

C：指导学位论文工作量 

D：创新创业竞赛培训工作量 

二、教学（指导）工作量的计算方法和考核要求 

（一）理论教学工作量（A） 

理论教学工作量 A＝T×K×Q×Y，其中： 

T：教学计划讲课学时数 

K：授课班级人数系数 

Q：授课类型系数 

Y：授课对象系数 

表 1：授课/实验班级人数系数 K 

课程类型 标准班基数（N） 人数(X) K 

普通课程 30 

X≤30 1 

30＜X≤60 K=1+(X-N)/60 

X＞60 1.5 

在线开放课程 200 

50＜X≤200 1 

200＜X≤2000 K=1+(X-N)/1800 

X＞2000 2 

 

表 2：授课类型系数 Q 

序号 课程类型 Q 

1 一般课程 1（省级以上立项课程 2.5） 



2 重复班 0.9 

3 双语教学 2 

4 全英文授课 2.5 

 

表 3：授课对象系数 Y 

授课对象 Y 

硕士研究生 1.1 

博士研究生 1.2 

说明： 

表 2 中第 1、3、4项不重复计算，选取单项最大标准系数进行计

算。 

考核办法： 

全英文课程是指授课语言、教材、课件、课程大纲、学生作业和

考试均为英文，其中任何一项非全英文撰写，均不能认定为全英文课

程；双语课程指授课语言主要为英文（60%以上），课件、课程大纲均

为全英文撰写，学生作业和考试主要为英文（60%以上），其中任何一

项未能达到要求，均不能认定为双语课程；此两类课程的考核由教发

评中心、研究生院、开课学院按照标准进行考核。 

（二）实验教学工作量（B） 

实验教学工作量 B＝S×K×L×F×Y，其中： 

S：教学计划实验学时数 

K：实验班级人数系数（见表 1） 

L：实验类型系数 

F：实验分组重复班系数 

Y：授课对象系数，见表 3 

表 4：实验类型系数 L 

实验类型 L 

一般实验（上机） 1 

化学、材料、环境、强电类实验 1.2 

 

表 5：实验分组重复班系数 F 

实验类型 F 

不分组或分组第一次实验 1 



分组重复实验，第二次起 0.8 

 

（三）指导学位论文工作量（C） 

1.计算公式 

（1）指导硕士生工作量计算办法（学制：3 年）： 

前两学期，每学期每位导师的指导工作量（标准课时）=硕士生

数×8 

后四学期，每学期每位导师的指导工作量（标准课时）=硕士生

数×22 

（2）指导硕士生工作量计算办法（学制：2 年）： 

前两学期，每学期每位导师的指导工作量（标准课时）=硕士生

数×8 

后两学期，每学期每位导师的指导工作量（标准课时）=硕士生

数×22 

（3）指导博士生工作量计算办法（学制：3 年）： 

第一学期，每位导师的指导工作量（标准课时）=博士生数×12 

后五学期，每学期每位导师的指导工作量（标准课时）=博士生

数×36 

（4）指导博士生工作量计算办法（学制：5 年）： 

前四学期，每学期每位导师的指导工作量（标准课时）=博士生

数×12 

后六学期，每学期每位导师的指导工作量（标准课时）=博士生

数×36 

注：研究生校外第一指导教师的指导工作量可在完成研究生教育

管理信息系统备案后发放给校内合作指导教师。 

2.考核办法 

（1）按年度指导正常学制范围内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数核算工作

量。如所指导研究生有延期毕业情况，则延期阶段不计算学位论文指

导工作量。 

（2）所指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在江苏省学位论文抽检评议、全

国博士学位论文抽检评议结果为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的，扣除相关

指导教师指导相关学位论文工作量的 100%，同时给予其他处理。 

（3）研究生论文盲审或抽检结果出现“不同意答辩”或“存在

问题学位论文”以及有修改反馈意见的，均需按专家意见修改完善论

文，修改后的学位论文质量由导师与学院负责把关。 

（四）创新创业竞赛培训工作量（D） 



教师承担学校认定的创新创业竞赛授课培训任务，工作量按一般

课程计算后，乘以竞赛级别系数。工作量分基本工作量和系数工作量

两部分，系数如下： 

表 6：竞赛级别系数 

竞赛级别 基本工作量 系数工作量 

Ⅰ类竞赛 1 1 

Ⅱ类竞赛 1 0.5 

Ⅲ类竞赛 1 0.2 

说明和考核办法： 

1.创新创业竞赛授课培训任务须进行开课申请并经研究生工作

部认定。 

2.基本工作量：根据开班时间于当年度核算报研究生工作部。 

3.系数工作量：对标申报本届竞赛奖项设置，达到最高等级奖项

目标的，即可获得系数工作量。 

4.竞赛班负责老师（限 1 名）计 4 个标准课时，不占课程总课时，

于系数工作量核算后核算。 

（五）课程工作量考核 

1.对课程教学（包含 A 理论教学、B 实验教学、D 创新创业竞赛

培训）工作量开展必要的抽检考核，具体抽检考核由研究生院和教发

评中心制定考核方案并实施。 

2.抽检考核结论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及不合格四档。 

3.抽检考核结论作为工作量发放的依据，评估为优秀的教师课程

教学工作量上浮 10%，评估为良好全额发放，评估为合格的扣除 10%，

评估为不合格扣除全部工作量。 

4.考核过程和结果做到公平公正并进行必要公示程序。 

5.凡授课过程中发生教学事故的按照学校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

办法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
